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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百花村”、“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担任百花村重大

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于

2016 年 3 月 4 日出具了《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出具了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6 年 6 月 8 日经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2016 年第 42 次会议审核获有条件通过。根据并

购重组委的审核意见，本所律师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

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以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声明如下： 

1. 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中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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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时已得到公司如下承诺：百花村已经向本所律

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有效的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之处，其

中提供的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保证正本与副本、原件与复印件一致。 

3.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律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相

关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了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公司财务顾问在本次重组相关文件中引用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有权对上述相关文件的相应内容再次审阅并确认。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

在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及《收购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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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正文 

 

【审核意见 1】：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维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具体措施及

其可行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意见】：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章程及重组协议等，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

的控股股东为六师国资公司，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32.00%，其实际控制

人为兵团六师；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仍为六师国资公司，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比例降至 17.81%，其实际控制人仍为兵团六师。本次交易前后的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不含配套

融资） 

本次交易后（含配套融

资）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股） 
持股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股） 
持股比例 

1 六师国资公司 79,525,087 32.00% 79,525,087 22.79% 79,525,087 17.81% 

2 兵团国资公司 8,721,815 3.51% 8,721,815 2.50% 8,721,815 1.95% 

3 兵团投资公司 7,372,752 2.97% 7,372,752 2.11% 7,372,752 1.65% 

4 兵团设计院 3,572,116 1.44% 3,572,116 1.02% 3,572,116 0.80% 

5 礼颐医药基金 10,326,409 4.16% 10,326,409 2.96% 10,326,409 2.31% 

6 瑞东资本 14,836,795 5.97% 14,836,795 4.25% 14,836,795 3.32% 

7 瑞东医药基金 14,836,796 5.97% 14,836,796 4.25% 14,836,796 3.32% 

8 张孝清 - - 71,604,014 20.52% 71,604,014 16.03% 

9 高投创新 - - 7,225,155 2.07% 7,225,155 1.62% 

10 高投宁泰 - - 7,225,155 2.07% 7,225,155 1.62% 

11 南京中辉 - - 2,735,924 0.78% 2,735,924 0.61% 

12 南京威德 - - 2,562,520 0.73% 2,562,520 0.57% 

13 蒋玉伟 - - 2,504,724 0.72% 2,504,724 0.56% 

14 汤怀松 - - 578,015 0.17% 578,015 0.13% 

15 桂尚苑 - - 289,004 0.08% 289,004 0.06% 

16 上海礼安 - - 5,734,305 1.64% 5,734,305 1.28% 

17 瑞丰医药基金 - - - - 37,459,283 8.39% 

18 员工持股计划 - -   - 8,000,000 1.79% 

19 新农现代 - - - - 16,286,644 3.65% 

20 道康祥云 - - - - 8,143,322 1.82% 

21 上海嘉企 - - - - 8,143,322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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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谢粤辉 - -   - 10,586,319 2.37% 

23 北京柘益 - - - - 4,071,661 0.91% 

24 苏州镛博 - - - - 4,885,993 1.09% 

25 其他公众股东 109,332,537 43.99% 109,332,537 31.33% 109,332,537 24.48% 

合计 248,524,307 100.00% 348,983,123 100.00% 446,559,667 100.00%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维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的具体措施及其可行性 

（一）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根据上述股权结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六师国资公司持有上市公司的比

例为 17.81%，张孝清持有上市公司的比例为 16.03%，瑞东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

瑞东医药基金、瑞丰医药基金持有上市公司的比例为 15.03%。经核查，六师国

资公司拟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与兵团国资公司、兵团投资公司、兵团设计院签署《一

致行动人协议》，以提升其实际控制投票权的股份比例。《一致行动人协议》签署

后，六师国资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将提升至 22.21%，

高于张孝清 6.18 个百分点，高于瑞东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 7.18 个百分点。 

本所律师认为，六师国资公司与兵团国资公司、兵团投资公司、兵团设计院

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后，六师国资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相较张孝

清、瑞东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方面具有优势，满足《收购

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四）

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之要求，能够保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 

（二）对提名董事进行约定 

根据六师国资公司、瑞东资本及礼颐投资于 2016 年 1 月 2 日签署的《战略

合作协议》的约定，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的推荐安排为：董事会成

员仍为 11 人，由六师国资公司向上市公司提名 4 名董事，由瑞东资本、礼颐投

资、华威医药分别向百花村提名 1 名董事，由瑞东资本、礼颐投资各提 1 名独立

董事，由六师国资公司提名 2 名独立董事。 

本次交易完成后，六师国资公司将向上市公司提名 4 名董事，加上六师国资

公司提名的 2 名独立董事，六师国资公司实际提名和影响的董事人数无论在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层面还是全体董事层面均具有相对多数，从而维持六师国资公司在

董事会决策层面的重大影响力，满足《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三） 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

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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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未来增减持等行为进行约定 

1. 根据六师国资公司的说明，六师国资公司无股份减持计划。 

2. 2016 年 3 月 11 日，六师国资公司书面通知并由上市公司发布了《关于控

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根据该公告，六师国资公司计划在 2016 年 3

月 11 日起 6 个月内，在上市公司股价不超过 13.5 元/股的价格时择机增持上市公

司股份，累计增持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 100 万股，同时不超过 480 万股。 

3. 经核查，张孝清、瑞东资本、礼颐投资已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签署了《承

诺函》，承诺： 

“一、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相互之间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持股情况，本

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及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不在对方公司/合伙企业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任职，本人/本公司/

本合伙企业相互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形。 

二、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在作为百花村股东期间，无直接或通过关联方/

一致行动人以协议收购、二级市场买入等方式增持百花村股份的计划。 

三、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相互之间将不直接或通过本人/本公司/本合伙

企业的关联方/一致行动人进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

致行动安排。 

四、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在作为百花村股东期间，支持百花村现有第一

大股东控股股东地位，不会直接或通过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的关联方/一致行

动人作出任何影响百花村控制权稳定性的行为。” 

本所律师认为，六师国资公司未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及张孝清、瑞东资本及

礼颐投资不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等措施能够保持百花村现有第一大股东相对于张

孝清、瑞东资本的持股比例优势。 

（四）未来并购安排 

根据上述《战略合作协议》的约定，瑞东资本、礼颐投资承诺择机将优质医

药项目注入上市公司，协助上市公司通过并购方式实现在医药、医疗行业领域扩

张和布局。本次交易完成后，若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瑞东资本、礼颐投

资推荐的新的标的资产的并购对价，则可能导致本次交易完成后包括控股股东六

师国资公司在内的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权进一步稀释和降低，从而可能影响六师国

资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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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未来在推进上市公司新的资产并购事宜时，

各方将通过方案设计降低新的资产注入对六师国资公司在上市公司控股地位的

影响，包括优先以自有现金支付资产并购对价、以发行并购基金和进行并购贷款

等方式进行杠杆融资、控制并购资产规模以及由六师国资公司或一致行动人认购

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进行股份增持等方式。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措施有利于稳定六师国资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的地位，并切实可行。 

 

【审核意见 2】：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社保计提的充分性及相关保证措施。请独立财

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意见】： 

一、标的公司社保计提的基本情况 

1. 根据《置入资产审计报告》、华威医药出具的说明及其社会保险费缴纳凭

证等材料，报告期内，华威医药已按照国家及其所在地规定的社会保险缴纳比例，

为员工缴纳了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报告期内，华威医

药缴纳的社会保险费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社会保险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养老保险 165.87 90.06 

医疗保险 74.64 39.51 

失业保险 12.44 6.76 

生育保险 4.16 3.55 

工伤保险 4.15 2.27 

合计 261.26 142.15 

2. 根据华威医药提供的工资表、社会保险费缴纳凭证等材料，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为 314 名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另有 8

人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根据华威医药的说明，华威医药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原因如下： 

（1）其中 7 人的参保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2）其中 1 人系军人配偶，因其未将已在华威医药就业的实际情况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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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进行说明，仍由相关政府部门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配偶随军未就

业期间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国办发[2003]102 号）的规定对其个人账户给予基本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补贴，故华威医药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 

3. 另经核查，报告期内，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并非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等规定按照员工的实际工资为

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根据《置入资产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

公司应缴未缴部分的社会保险费并未进行相应的计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关于“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

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

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面临被追缴社会

保险费及其滞纳金，甚至被主管行政机关处以行政处罚的风险。 

二、相关保证措施 

针对报告期内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社保缴费基数未达到规定的缴

纳标准的情形，华威医药已取得相关主管部门开具的无违规证明，同时，华威医

药的实际控制人张孝清、苏梅已就未来华威医药可能面临的补缴及行政处罚事宜

做出承诺。 

（一）无违规证明 

经核查，南京市栖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出具证

明，证明华威医药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能遵守有关劳

动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按时足额缴付了各类法定社会保险费用，不存在因违

反劳动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而被该机构处罚的情形。 

（二）实际控制人承诺 

华威医药的实际控制人张孝清、苏梅已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出具《关于社会

保险费用的承诺函》，就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相关

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已按照国家和地方的

政策要求为员工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

险费、失业保险费。 

对于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在册员工自公司设立以来应缴而未缴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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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用，如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将来被任何有权机构要求补缴全部或部分

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费用和/或因此受到任何处罚或损失，本人将连带承担全部

保险费用、处罚和/或损失，或在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必须先行承担的情况

下，及时向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给予全额补偿，以确保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

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置入资产审计报告》，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公

司报告期内未就其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费进行计提。鉴于华威医药已就报告期内

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取得了主管部门的无违规证明，且其实际控制人张

孝清、苏梅已就补缴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自设立以来按照规定应缴未缴的社

会保险费和承担华威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未来因被行政机关处罚而遭受的损失

作出承诺，因此，上述情形不会对华威医药造成损失，亦不会对上市公司本次重

组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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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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